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公示表
	依据《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政府采购管理制度（2025年版）》第十六条第（四）款规定，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就《龙岗区2026年度招拍挂地块周边道路实施方案》项目采用询价方式采购，现将有关情况向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征求意见：

	采购项目名称：龙岗区2026年度招拍挂地块周边道路实施方案

项目预算金额：10万元人民币。

	采购项目描述：(内容、用途、数量、简要技术需求等)
1、项目背景

龙岗区近期拟供应一批产业和居住地块来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道路交通较成熟的中心城区一般无地可供，目前这些产业和居住地块一般选址于城市开发建设薄弱地区，一旦项目出让后将面临周边无出入道路和市政管线支撑建设，无高品质道路支撑项目运营后的交通出行。

道路工程前期建设周期长、工作繁杂，如果待地块出让后再开展道路项目前期及后续建设工作，难以适应地块开发的需要。

为保障2026年地块出让后可以“拎包开工”，急需加快地块周边道路建设工作。根据《深圳市城市道路管理办法》（2020修正）第七条，市规划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道路发展专项规划制定城市道路年度建设计划.制定道路年度建设计划属于规划主管部门职能，为配合地块出让，亟需把地块配套道路纳入年度建设计划中。我局计划结合2026年按照图则出让地块供应计划（不含需规划调整地块），梳理出地块周边道路建设情况，明确建设计划安排，并详细从规划用地特征方面明确各道路项目存在问题、解决方案、时间节点，提前完善道路项目前期工作，实现精准有序供地，保障项目建设。

该项目为年度任务，属龙岗区土地供应配套工作，深化解决地块周边道路供应问题，加快前期工作、明确时间节点，精准供应道路用地，实现地块周边配套道路有序建设，支撑地块开发。

2、总体目标

核查2026年度出让地块周边道路交通条件，梳理出道路项目库。详细核查各道路红线范围内规划用地权属情况，明确道路工程建设存在规划、整备、拆迁及相关管控要求，制定项目实施路径和计划，靶向推送建设单位。

3、工作范围

本次工作范围为龙岗区2026年度出让地块制定地块周边道路实施方案。

4、主要内容

本项目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

（1）拟供地块周边道路交通条件现状

收集2026年拟供地块信息，分析各地块周边道路交通条件，明确周边道路交通问题和筛选道路项目库。

（2）道路规划用地条件分析

结合法定图则规划道路红线、沿线地形地貌、建筑拆迁、相关管控线等要求，开展道路建设条件研究，制定道路建设红线，利用多规平台、地籍信息系统、arcgis等详细核查各道路项目红线范围内的土地现状和规划、土地权属、城市管控线等，分析确定各项目存在的规划用地问题。

（3）制定道路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拟供地块出让计划制定道路实施方案，结合各道路用地情况制定道路项目实施计划，包括立项、规划用地调整、选址、工程规划许可等各个审批环节的时间节点、工作内容、责任对象，精准供应道路用地。

（4）道路项目规划用地前期工作计划

制定道路实施方案后，针对存在规划用地问题且尚未落实规划用地前期工作的道路项目，明确下步需开展的规划用地调整工作计划、时间节点、规划调整投资等，形成批量调整项目库供下步立项后开展规划调整和报批工作。

（5）保障和制度建设

为保障道路用地顺利供应，建立沟通协调机制，明确道路建设相关部门工作职责和工作流程，规划统筹，有序协调，加快项目建设。

5、成果要求

本项目的提交成果包括《龙岗区2026年度招拍挂地块周边道路实施方案》中期成果纸质文件1份和电子版1份，以及《龙岗区2026年度招拍挂地块周边道路实施方案》最终成果纸质文件1份和电子版1份。

项目中期成果应通过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审查，最终成果应通过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审查。

	拟定供应商名单：
深圳市龙岗区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

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坪山规划和自然资源研究中心

	申请理由及相关说明：

依据《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政府采购管理制度（2025年版）》第十六条第（四）款规定，本项目属于“标准统一、现货货源充足，价格变化幅度小”的情形，可采用询价的方式。

（1）本项目研究对象明确为按照法定图则出让的各类地块（不含需规划调整地块），项目技术流程为“制定道路项目库-核查道路规划用地-根据规划用地情况判断道路实施难易程度-制定道路实施计划”。项目技术流程清晰，研究过程中的技术标准和规划用地条件判断规则一致，工作量明确，本项目所需服务在技术规格、质量、服务内容等方面基本无差异，符合“标准统一”的要求，三家拟定供应商均为深圳市规划国土系统内专业机构，在服务能力和服务标准等方面处于同等水平，能够提供标准化的技术服务成果。
（2）本项目是年度常规项目，2025年《龙岗区2025年度招拍挂地块周边道路用地供应方案》项目合同金额为10万元，本年度项目预算金额与2025年一致，变化幅度小。且该项目属于小额服务采购，同类技术咨询项目在深圳地区市场价格相对透明且波动幅度小，三家供应商报价差异可控，不存在价格剧烈波动风险，符合“价格变化幅度小”的要求。
为保证招拍挂地块周边道路梳理分析准确，询价供应商需要根据专业能力及对龙岗规划国土情况的熟悉程度综合确定。龙岗区下属事业单位深圳市龙岗区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多年服务龙岗，具备城市规划、市政、交通等方面的专业技术力量，熟悉规划国土用地政策流程和龙岗区土地资源状况；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为龙岗区本土单位，是国内首家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主业的上市公司，项目经验丰富；坪山区下属事业单位深圳市坪山规划和自然资源研究中心深耕规划和自然资源领域多年，用地规划方面业务经验丰富且熟悉坪山及龙岗的道路交通情况。上述各单位均具有规划、用地等方面专业技术力量，均具备城乡规划资质，符合项目编制要求。

综上，根据《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政府采购管理制度（2025年版）》中第四章第十六条第（四）款规定，拟采用询价的采购方式按照最低价中标确定本项目供应商。

	征求意见期限：
从2026年3月30日起至2026年4月3日止

	联系方式：
采购人: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
联系人：白工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行政路2号建设大厦1006
联系电话：0755-28900440

	备注：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后两个工作日内以实名书面（包括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形式将意见反馈至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


